审计局行政执法救济途径

[bookmark: _GoBack]1.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进行审计监督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决定中告知被审计单位提请裁决的途径和期限。
 2.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可以提请裁决的审计决定外，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其他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决定中告知被审计单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